2024年上犹县特殊食品安全监督检查计划
 
为深入践行食品安全“四个最严”要求，落实落细“两个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省、市局工作部署,对全县特殊食品经营者开展日常检查、飞行检查、重点检查等，按本计划实施。
一、工作目标
督促全县特殊食品经营者持续落实好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强化市场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实现事中、事后精准监管，及时发现和消除特殊食品风险隐患，保障特殊食品质量安全。
全年实现:全县特殊食品经营者监督检查覆盖率达100%，监督检查发现问题后处置率达100%;全县特殊食品销售企业食品安全员100%配备到位,经营企业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100%建立。
二、检查对象
全县特殊食品经营者
三、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总局令第49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14881)》以及总局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各特殊食品生产或经营监督检查操作指南等。
四、检查方式和内容
在覆盖辖区内全部特殊食品经营者的基础上，结合市场主体信用状况，根据风险管理原则，按照“双随机、一公开”总体要求实施监督检查。以日常检查为主体，以飞行检查、重点检查等多种检查方式为补充，开展全方位监督检查。在检查过程中，可根据工作需要，对特殊食品开展专项抽检，持续保持“最严格的监管”主基调。
（一）日常检查
检查方式和频次:各分局按有关规定对辖区内全部特殊食品经营者(含食品经营许可改备案管理的市场主体)进行风险分级，根据风险评定情况组织开展对特殊食品经营者的日常检查。检查频次至少达到:对经营者1次/1年，对风险等级为B、C、D级的经营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日常检查频次。
参与省、市局开展的联合检查等可计入日常检查频次;可与普通食品日常检查同部署、同落实;每两年对辖区内所有特殊食品经营者至少进行一次覆盖全部检查要点的监督检查。
检查重点:一是“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特殊食品经营者食品安全员配备情况;经营企业是否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是否建立落实食品安全责任制等情况。二是食品经营日常检查。销售资质、一般规定执行、禁止性规定执行、经营场所环境卫生、经营过程控制、进货查验、食品贮存、食品召回、温度控制及记录、过期及其他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食品处置、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食品安全事故处置、进口食品销售、网络食品销售以及禁止混放要求落实、标签和说明书核对等情况。
（二）飞行检查
检查方式和频次: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以及监督抽检中发现不合格产品、被监管部门通报、被投诉举报的以及风险监测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等线索，由食品股牵头对辖区内问题反复发生、食品安全责任落实不到位、法律意识淡漠、主观故意违法明显的特殊食品经营者依法开展不定期、不预先告知的有因检查，检查频次根据实际工作需要来确定。
检查重点:结合《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要点表》相关内容，重点对保健食品抽检不合格、风险监测发现问题、投诉举报等相关事宜的整改情况开展针对性检查，督促指导风险防控措施落实。
（三）重点检查
检查方式和频次:根据监督管理工作需要，对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企业实施重点检查，检查频次根据实际确定。
检查重点:“两个责任”落实情况，特殊食品经营企业是否明确企业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员等岗位职责;是否建立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中发现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以及整改等情况。
五、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实施。各单位务必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督促辖区内特殊食品经营者配齐配强食品安全管理人员、严格落实自查和报告制度，督促经营企业切实建立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二）加强智慧监管。各分局要全面使用“赣溯源”平台监督检查，并加强数据分析，提升特殊食品安全监管智慧化、信息化水平。本年度开展的所有特殊食品检查，应当使用“赣溯源”平台并将监督检查数据录入“赣溯源监管端”-“企业监管”;日常检查列入“日常检查”项目、其它类型检查均采取飞行检查方式列入“飞行检查”项目。平台配有监督检查电子表格的，应现场在平台上按表格录入、电子签名;没有表格的，可在监督检查后，及时拍照或上传“结果记录表”等纸质检查记录。
（三）强化风险防控。各分局要切实强化日常监督检查，灵活运用多种检查方式，督促企业有效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保证经营全过程合法合规；要切实提高检查问题发现率，加强检查结果分析研判，抓“常”抓“长”排查消除各类风险隐患。
[bookmark: _GoBack]（四）重视结果处置。各分局要切实加强检查发现问题处置工作，依法依规处理到位，实现闭环管理，确保处置率达到100%。对上级监督检查发现问题，要在依法处理并整改验收后，及时报送处理结果及相关佐证资料至县局食品股。

